
法務室報告

金管會預告修正
保險業招攬及核保理賠辦法
第六條、第七條草案因應之道



與本公司相關之修正重點內容：

一、每年參加公平對待六十五歲以上之客戶之相關教育
訓練。

二、評估六十五歲以上之客戶(係指要保人、被保險人及
實際繳交保險費之利害關係人)是否具有辨識不利
其投保權益情形之能力。

三、對六十五歲以上客戶之投保案件，應載明該客戶是
否具有辨識不利其投保權益情形之能力、保險商品
適合該客戶及評估理由，並做成評估紀錄。



四、不得對六十五歲以上之客戶提供不適合之保
險商品。

五、銷售各種有解約金之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應以
錄音或錄影方式保留紀錄之客戶年齡門檻，
自七十歲調降至六十五歲。

六、對六十五歲以上，且購買有保單價值準備金
之保險商品、健康保險商品或有生存保險金
之房貸壽險商品之客戶，應實施電話訪問。



各部室應採行之因應措施：

法務室：修正業務規章及實施宣導

一、業務員選任招攬行為準則

二、電話訪問作業規則

三、公平待客政策與策略方案

訓練部：對業務員實施公平對待六十五歲以上客戶之相關
教育訓練。

資訊室：行動投保系統新增銷售資格判斷欄位。

行政部：依新修正之「電話訪問作業規則」實施電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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